
育教會社本日

父氏館的設建

社
會
教
育
是
給
予
國
民
在
自
由
抉
擇
下
獲
得
自
我
學

習
或
相
互
學
習
的
一
種
活
動
。

各
國
社
會
教
育
的
歷
史
、
發
展
不
盡
相
同
，
而
日
本

的
社
會
教
育
基
本
上
是
學
校
教
育
的
補
充
、
擴
大
與
替
代

，
第
二
次
大
戰
前
社
會
教
育
是
用
來
教
化
國
民
的
手
段
，

大
戰
後
，
由
於
教
育
基
本
法
註
一
及
，
社
會
教
育
法
註
二

的
制
定
，
其
中
明
確
的
指
出
，
社
會
教
育
是
國
民
教
育
重

要
的
一
璟
。
社
會
教
育
是
指
基
於
國
民
的
學
問
、
思
想
信

條
的
自
由
為
依
據
之
所
從
事
的
一
種
自
由
的
主
體
性
活

動
。
而
社
會
教
育
行
政
的
一
項
重
要
理
念
就
是
在
促
進
國

民
的
活
動
，
確
認
能
建
設
一
個
容
易
活
動
的
璟
境
為
目

標
。

莘淑鄭

但
身
處
當
今
這
樣
一
個
高
齡
化
、
情
報
化
、
高
學
歷

社
會
、
技
術
革
新
的
時
代
及
面
臨
社
區
功
能
崩
壞
等
根
源

下
，
社
會
教
育
的
重
要
性
漸
被
廣
泛
注
意
，
尤
其
是
政
府

機
關
的
社
會
教
育
行
政
部
門
今
後
的
作
法
與
態
度
已
為
大

家
所
重
視
與
關
切

。

目
前
，
日
本
的
社
會
教
育
，
特
別
著
重
殘
障
者
與
高

齡
者
的
問
題
，
而
公
民
館
就
是
在
社
區
中
的
地
方
主
管
饑

構
籍
以
推
展
辦
理
社
會
教
育
的
設
施
。

、
何
謂
公
民
館

公
民
館
是
公
民
之
家
。
由
一
畫
具
有
公
民
資
格
的
人

組
成
以
從
事
教
導
身
為
企
民
所
需
具
備
的
教
養
與
社
交
的

場
所
。
因
此
，
公
民
館
就
如
同
學
校
一
般
，
但
不
以
老
師

與
學
生
間
之
教
育
作
用
為
主
體
，
而
是
站
在
自
我
修
養
、

平
等
的
立
場
以
相
互
教
育
為
主
體
的
教
養
設
施
。

二
、
公
民
館
的
燄
能

公
民
館
是
保
存
多
方
面
機
能
的
文
化
設
施
。
它
不
僅

是
社
會
教
育
機
關
、
社
交
娛
樂
機
關
、
地
方
自
治
振
興
機

關
，
同
時
更
是
產
業
振
興
機
關
及
青
年
養
成
機
關
。
雖
然

公
民
館
具
有
以
上
多
種
機
能
，
但
綜
合
言
之
，
最
重
要
的

還
是
以
地
方
鄰
里
振
興
為
其
中
心
機
關
。

茲
就
公
民
館
的
鄰
里
自
治
振
興
的
機
關
做
一
概
略
的

說
明
﹒
.

原
本
是
一
畫
白
地
方
住
民
選
出
的
代
表
們
，
因
曾
對

選
民
做
過
承
諾
，
要
給
他
們
一
個
自
一
主
性
解
決
問
題
的
自

治
制
度
，
因
此
於
明
治
位
年

4

月
頒
布
鄰
里
社
區
制
，
從

其
中
條
文
的
解
釋
含
著
心
來
看
是
為
了
政
府
處
理
一
切
行
政

上
繁
雜
的
事
物
而
賦
予
地
方
民
眾
的
責
任
。
因
此
，
自
治

制
實
施
約
六

0
年
來
很
難
看
得
出
其
中
建
全
的
自
治
精
神

及
顯
著
向
上
發
展
的
痕
跡
，
大
多
僅
止
於
以
選
舉
與
運
用

小
範
闋
的
徵
稅
權
等
方
式
來
達
成
形
式
上
的
自
治
;
為
了

發
揚
激
勵
鄰
里
村
民
的
本
土
一
意
識
，
培
養
他
們
自
己
組
織

自
己
的
團
體
，
了
解
到
不
斷
的
充
實
自
己
，
才
能
推
動
社

會
的
進
步
﹒
，
只
要
能
做
到
白
發
自
主
的
為
公
共
事
物
奉
獻

旦
抱
著
幫
助
社
會
人
靈
的
精
神
，
就
能
夠
活
用
自
治
制
度

，
自
治
政
府
才
能
順
利
運
作
。

公
民
館
的
組
織
運
作
本
身
不
僅
是
自
治
組
織
、
民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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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義
，
也
是
在
磨
練
自
治
精
神
、
養
成
公
民
及
完
成
民
主

主
義
的
訓
練
過
程
，
是
由
公
民
館
委
員
會
及
全
鄰
里
(
村

)
民
來
參
與
支
持
的
。

公
民
館
不
是
由
上
而
下
的
受
給
施
政
，
而
是
由
下
而

上
的
自
保
機
關
，
是
「
為
了
自
己
貢
獻
己
力
的
「
我
們
自

己
的
設
施
」
。
去
民
館
的
規
模
、
設
備
、
事
業
、
經
營
等

一
切
的
運
作
都
是
由
全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中
選
出
的
公
民

委
員
會
自
治
管
理
，
而
公
民
館
館
長
也
是
依
從
全
鄰
里
(

村
)
鎮
民
及
公
民
委
員
會
的
決
定
來
推
動
業
務
。

前
面
已
提
到
公
民
館
的
事
業
本
身
是
以
能
夠
達
到
自

治
的
訓
練
為
目
的
。
在
公
民
館
集
會
、
接
受
教
育
、
談
論

時
事
，
社
交
的
人
都
有
自
己
隸
屬
的
小
團
體
，
大
家
都
是

那
個
團
體
中
的
一
份
子
或
者
是
透
過
團
體
組
織
來
參
加
公

民
館
的
活
動
。
也
就
是
說
.. 

不
論
是
青
年
團
、
婦
女
會
、

女
子
青
年
園
或
者
是
農
民
組
織
、
農
民
俱
樂
部
等
、
或
是

任
意
一
的
，
文
化
交
流
團
體
以
及
其
他
的
鄰
保
組
織
等
都
可

以
利
用
公
民
館
，
以
各
團
體
組
織
會
員
的
資
格
就
可
以
自

由
地
在
公
民
館
內
舉
辦
各
種
討
論
及
會
議
以
及
有
關
團
體

內
的
重
要
決
議
事
物
。
像
這
樣
以
團
體
集
合
為
主
，
對
團

員
來
說
討
論
的
機
會
愈
多
，
團
員
彼
此
間
的
友
誼
愈
深
，

相
對
地
團
員
對
團
體
的
歸
屬
感
也
就
愈
強
固
，
從
實
踐
中

鍛
練
公
民
精
神
，
自
然
而
然
就
能
培
養
自
治
精
神
。

公
民
精
神
、
自
治
精
神
絕
對
不
是
精
神
講
話
或
只
是

法
規
解
釋
說
明
所
能
養
成
的
。
由
生
活
璟
境
相
同
，
目
的

一
樣
的
一
草
人
組
成
團
體
，
自
覺
自
己
是
這
個
團
體
的

一

員
，
有
責
任
和
義
務
參
與
團
體
的
運
作
;
透
過
實
際
的
參

與
，
因
著
團
員
彼
此
的
團
結
不
能
體
會
出
為
了
達
成
團
體

自
身
組
織
的
目
的
，
大
家
所
應
付
出
的
代
價
以
及
從
親
身

體
驗
中
得
著
的
快
樂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貢
獻
於
公
益
，
了
解

為
達
成
旺
定
的
目
標
必
須
要
靠
值
此
以
協
助
的
意
義
才
是

最
重
要
的
公
民
訓
練
。
因
此
，
公
民
訓
練
是
透
過
團
體
組

織
來
完
成
，
而
公
民
館
是
藉
由
文
化
達
到
公
民
訓
練
的
場

所
。

三
、
公
民
館
的
經
營

前
面
已
談
過
了
有
關
公
民
館
所
持
的
主
要
機
能
，
應

該
如
何
來
經
營
這
樣
的
設
施
，
相
信
大
家
或
許
已
經
有
了

一
個
明
確
的
方
向
吧
。

L
A
吹
民
館
須
臥
家
庭
化
形
式
來
經
營

就
像
親
切
的
村
家
，
路
邊
隨
時
可
以
輕
鬆
的
停
下
來

憩
腳
的
有
組
織
的
設
施
，
能
令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歡
喜
認

同
。

一
般
人
都
認
為
公
民
館
不
是
學
校
，
都
覺
得
學
校
只

是
一
個
嚴
謹
拘
束
之
地
，
那
徑
是
小
孩
子
和
學
生
接
受
訓

練
和
教
育
的
地
方
，
而
不
是
大
人
去
的
地
方
;
然
而
實
際

上
公
民
館
往
往
與
國
民
學
校
和
青
年
學
校
合
併
'
它
們
的

設
施
也
大
多
是
共
用
的
，
不
同
的
是
，
一
被
開
放
為
公
民
館

使
用
的
設
施
應
該
是
一
個
容
易
接
近
令
人
感
覺
舒
適
的
場

所
，
而
它
一
定
要
能
用
安
全
鄰
里
(
村
)
鎮
內
不
論
男
女
、

老
人
或
青
年
、
地
主
或
農
人
、
工
人
或
商
人
所
歡
迎
，
出

入
公
民
館
的
人
不
論
各
行
各
業
，
達
官
貴
人
或
升
斗
小
民

都
沒
有
差
別
待
遇
，
都
可
以
自
由
的
談
笑
和
遊
戲
。

一
點
都
不
需
要
考
慮
建
設
公
民
館
一
定
要
是
宏
偉
的

白
色
石
砌
建
築
物
，
只
要
像
一
般
家
庭
質
材
的
建
築
物
或

小
而
清
淨
的
宿
舍
，
讓
人
有
如
在
自
家
客
廳
般
那
種
自
由

自
在
的
感
覺
就
可
以
了
。
在
璟
境
的
佈
置
上
，
經
常
裝
飾

些
可
愛
的
花
、
掛
幾
幅
賞
心
悅
目
的
劃
等
都
有
助
於
增
進

交
流
與
學
習
的
效
果
。

公
民
館
內
的
指
導
人
員
不
可
有
官
僚
作
風
，
言
行
舉

止
都
應
該
親
切
溫
和
，
對
於
民
眾
在
尋
求
解
決
日
常
家
務

事
、
工
作
上
、
技
術
上
的
問
題
時
，
交
由
館
內
的
職
員
或

讓
其
集
合
三
五
好
友
一
起
討
論
，
使
公
民
館
發
揮
其
最
大

仇
叫
匕
匕
》

干
公γ
A目

cL
經
營
企
民
館
成
為
最
具
魅
力
的
設
施

建
設
公
民
館
並
不
只
是
一
幢
建
築
物
、
一
個
外
殼
而

己
，
而
是
要
能
溶
合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的
靈
魂
，
象
徵
他

們
的
愛
並
吸
引
他
們
心
的
地
方
。

如
何
建
造
一
個
具
有
魅
力
的
公
民
館
呢
?
除
了
需
具

備
家
庭
式
的
氣
氛
外
，
設
備
上
的
充
實
，
如
圖
書
與
機
械

，
都
是
很
重
要
的
。
書
本
是
教
化
人
心
，
改
變
一
個
人
思

想
情
操
最
有
效
的
工
具
，
而
科
學
化
的
設
備
更
是
現
代
大

眾
所
追
求
嚮
往
的
。
讀
物
方
面
，
學
凡
文
學
、
藝
術
、
哲

學
、
科
學
、
宗
教
、
法
律
、
經
濟
、
歷
史
、
道
德
這
些
都

能
令
人
得
到
智
慧
上
的
啟
迪
，
特
別
是
最
新
的
情
報
和
國

際
性
的
知
識
更
應
儘
速
的
供
給
利
用
公
民
館
的
鄰
里
村

phd 
ρ
h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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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。
機
械
裝
置
，
不
男
限
於
產
業
用
的
器
具
，
也
需
要
包

括
文
化
機
械
如
放
映
機
、
幻
燈
機
、
收

-
Z目受
信
機
、
及
娛

樂
器
材
如
舊
一
音
機
、
各
種
樂
器
、
運
動
器
具
等
。
要
使
民

眾
有
「
到
公
民
館
去
看
看
」
、
「
不
知
怎
的
就
是
喜
歡
去

」
的
驅
動
力
。

2
山
公
民
館
應
以
綜
合
性
的
方
式
經
營

分
教
養
部
、
圖
書
部
、
產
業
部
、
集
會
部
各
部
門
都

有
專
門
負
責
的
工
作
人
員
擬
訂
計
劃
'
逐
一
完
成
預
定
工

作
，
但
各
部
門
間
必
須
保
持
密
切
的
連
繫
'
考
慮
全
面
性

發
揮
政
治
、
產
業
、
教
育
的
綜
合
功
能
。

公
民
館
的
經
營
以
公
民
館
委
員
為
中
心
，
而
公
民
館

委
員
會
是
從
鄰
旦
(
村
)
內
的
公
司
行
號
、
學
校
、
農
會

、
農
業
執
行
組
織
、
青
年
團
、
婦
女
會
、
各
種
產
業
團
體

、
文
化
團
體
中
選
出
代
表
組
織
而
成
。
因
此
這
些
團
體
的

協
調
一
致
，
互
相
提
攜
，
才
能
使
公
民
館
的
事
業
順
利
的

椎
動
。d

h
H吹
民
館
必
須
以
民
主
方
式
來
經
營

不
論
販
夫
走
卒
、
在
上
位
者
或
居
下
位
者
，
只
要
是

公
民
館
的
一
員
、
在
公
民
館
舉
行
集
會
不
論
長
幼
尊
卑
，

彼
此
都
要
養
成
尊
重
對
方
的
人
格
尊
嚴
，
許
可
彼
此
的
自

由
，
暢
所
欲
言
、
尊
重
他
人
一
意
見
的
習
慣
，
如
此
才
能
使

公
民
館
成
為
一
個
自
由
與
平
等
的
小
天
地
。

L
H
吹
民
館
的
規
模
和
經
營
應
依
諾
鄰
嬰
(
村
)
饋
的

實
際
情
說
做
彈
性
調
適

公
民
館
絕
沒
有
理
由
被
要
求
一
律
要
有
固
定
型
態
。

它
的
設
施
編
成
，
應
該
依
一
該
鄰
里
(
村
)
鎮
的
財
力
及
鄰

里
(
村
)
鎮
民
的
生
活
狀
態
做
彈
性
的
配
合
，
而
且
也
要

依
照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的
一
意
願
，
真
正
的
反
映
鄰
里
(
村

)
總
本
身
的
需
求
，
由
當
地
的
鄰
里
(
村
)
鎮
本
身
建
設

的
公
民
館
才
是
最
理
想
的
公
民
館
。

四
、
公
民
館
在
做
些
什
麼

L
教
養
部

教
養
部
的
機
能
和
以
成
人
為
對
象
的
學
校
相
近
、
劃

分
學
級
，
負
責
一
般
成
人
的
教
養
指
導

。

目
的
是
一
讓
成
年

男
女
接
受
一
般
教
養
所
必
需
的
科
目
，
滿
足
他
們
實
際
社

會
生
活
的
需
求
，
使
他
們
成
為
社
會
有
用
的
人
。
成
人
的

年
齡
層
包
括
從
高
中
畢
業
到
邁
入
老
年
期
的
人
都
有
。
只

是
近
來
高
齡
男
女
要
求
學
習
者
日
增
，
有
必
要
再
另
外
設

置
其
他
的
蹉
別
;
但
一
般
來
說
仍
是
以
高
中
畢
業
已
在
社

會
上
工
作
的
青
年
男
女
居
多
，
針
對
成
年
男
子
開
設
有
成

人
班
，
而
婦
女
則
為
婦
人
和
媽
媽
班
，
課
程
內
容
設
計
完

全
以
學
習
者
的
希
望
為
主
，
包
括
時
事
問
題
分
析
、
公
民

常
識
、
社
會
道
德
教
育
、
產
業
指
導
入
門
等
屬
於
科
學
教

育
類
;
另
一
類
別
是
為
女
性
開
設
的
家
政
教
育
包
括
有
家

庭
生
活
的
科
學
化
、
家
政
、
育
兒
、
家
庭
衛
生
、
裁
縫

等
。
但
以
上
的
類
別
劃
分
並
非
絕
對
的
，
必
要
時
也
可
以

男
女
性
一
起
上
諜
，
最
重
要
的
還
是
分
別
男
女
給
他
們
適

合
自
己
的
學
習
機
會
和
璟
境
。

么
闢
喬
部

圖
書
郡
的
工
作
是
安
排
圖
書
、
提
供
鄰
里
(
村
)
民

閱
讀
，
然
而
，
農
仕
時
對
於
想
到
公
民
館
讀
書
的
人
就
相

當
痛
苦
了
。
聞
書
不
應
該
是
擺
在
那
裡
等
讀
者
來
看
，
應

該
是
要
順
應
需
求
者
，
主
動
提
供
給
需
要
的
人
，
也
就
是

利
用
出
租
或
巡
租
車
的
方
式
或
舉
辦
讀
書
會
，
積
極
的
給

子
讀
書
指
導
﹒
，
雖
然
冒
著
圖
書
可
能
接
污
損
或
遺
失
的
危

險
，
但
仍
有
必
要
做
這
樣
的
努
力
，
因
為
唯
有
這
樣
才
能

完
成
圖
書
一
部
本
身
的
使
命
。

再
者
也
可
以
考
鷹
在
圖
書
室
陳
列
有
關
鄉
土
史
料
、

本
地
政
治
、
產
業
型
態
事
物
等
各
種
的
圖
表
、
圖
書
、
時

事
解
說
等
資
料
，
對
於
剛
成
立
的
鄰
里
(
村
)
的
預
算
也

可
以
以
圖
示
公
開
，
對
稅
率
及
本
鄰
里
(
村
)
正
在
進
行

的
工
作
應
該
事
先
向
鄰
里
(
村
)
民
詳
細
說
明
，
讓
他
們

理
解
大
概
親
率
或
經
費
需
要
達
到
什
麼
樣
的
程
度
才
有
可

能
徹
底
實
施
鄰
里
(
村
)
的
自
治
。
而
且
為
了
提
高
鄰
里

(
村
)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及
提
昇
產
業
技
術
'
圖
書
館
的
職

員
更
應
該
不
時
以
易
懂
的
方
式
向
鄰
里
(
村
)
民
解
說
每

日
的
新
聞
紀
耍
，
也
要
與
其
他
的
鄰
里
村
鎮
和
全
縣
的
狀

況
作
一
比
較
，
激
發
他
們
的
向
上
心
，
這
也
是
公
民
館
設

立
的
首
要
工
作
。

L
產
業
部

產
業
郡
的
工
作
是
掌
理
有
關
產
業
以
及
生
活
的
科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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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導
。
為
了
振
興
產
業
除
了
需
要
學
習
科
學
技
術
科
目
外

，
如
何
有
效
的
利
用
新
型
的
器
具
機
械
，
引
進
新
的
科
技

使
產
業
能
效
率
化
合
理
化
都
是
由
這
個
部
門
來
負
責
規
劃

和
指
導
。

男
外
，
如
家
業
或
小
規
模
的
工
業
等
各
類
的
副
業
指

導
和
副
業
的
共
同
作
業
也
是
產
業
部
的
業
務
。
利
用
製
粉

業
、
各
種
食
品
加
工
業
、
各
種
地
方
名
俗
藝
品
製
造
業
等

主
要
家
業
的
餘
暇
時
間
，
提
高
他
們
的
放
率
領
能
豐
富
鄰

里
(
村
)
鎮
的
經
濟
力
，
提
昇
其
生
活
文
化
。
此
外
還
可

以
教
授
一
些
農
具
的
修
理
、
電
氣
用
品
的
補
修
、
腳
踏
車

的
修
理
的
方
法
，
酌
收
一
些
器
材
費
等
，
籍
由
這
些
講
習

活
動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一
定
非
常
感
激
，
這
也
是
公
民
館

之
所
以
存
在
的
一
意
義
。

A
h集
會
部

集
會
都
是
從
事
集
會
的
所
有
計
劃
、
協
調
連
絡
、
舉

行
等
工
作
如
演
講
會
、
講
習
會
、
討
論
會
、
懇
談
會
、
文

化
講
座
、
放
映
會
、
話
劇
會
、
一
音
樂
會
、
收
音
機
聆
賞
會

、
運
動
會
、
鄰
里
(
村
)
鎮
政
治
座
談
會
、
各
種
展
覽
會

展
示
會
、
博
覽
會
等
，
都
須
投
合
一
該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的

意
願
擬
訂
計
劃
。

集
會
部
的
職
員
應
以
具
有
企
劃
性
和
熱
忱
且
經
常
能

創
新
構
想
的
人
擔
任
，
在
舉
辦
一
場
活
動
前
至
少
要
有
一

個
月
的
準
備
期
以
便
擬
定
計
劃
。

"
趴
其
他
的
專
業

以
上
所
捷
的
都
是
在
一
般
的
情
況
下
公
民
館
所
具
有

的
基
本
機
能
。
公
民
館
也
提
供
學
生
或
一
般
屬
於
個
人
的

特
殊
研
究
，
也
從
事
農
村
實
地
調
查
及
研
究
工
作
，
製
作

發
佈
富
啟
發
性
的
新
聞
傳
單
給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知
道
，

另
外
且
還
可
以
提
供
協
助
托
兒
所
、
公
共
作
業
場
或
餐
館
經

營
知
識
及
簡
易
的
醫
療
衛
生
事
業
的
指
導
，
也
接
受
社
會

事
業
、
慈
善
事
業
團
體
的
委
託
。
有
時
公
民
館
也
成
為
一
該

鄰
里
村
鎮
舉
行
喜
慶
婚
喪
的
場
所
。
在
此
必
須
附
帶
說
明

公
民
館
亦
賦
有
宗
教
教
育
，
是
一
個
傳
道
宣
教
的
地
方
;

藉
由
宗
教
的
力
量
，
養
成
民
眾
宗
教
的
情
操
，
應
該
是
社

會
教
育
的
最
終
目
標
。
註
二

五
、
公
民
館
是
由
誰
在
經
營

如
前
所
述
，
公
民
館
的
設
置
和
經
營
都
是
依
據
全
體
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的

一一
意
願
所
興
建
。
因
此
如
何
運
用
組
織

與
方
法
使
公
民
館
的
經
營
具
體
化
是
一
個
非
常
值
得
重
視

片
7
目
叫
高
旦
》

h
口

R
H
E
E
C

要
談
公
民
館
的
經
營
組
織
就
必
讀
先
從
經
費
和
業
務

兩
方
面
來
考
慮
﹒
.

L
A
吹
民
傲
的
經
費
負
擔
者

是
由
一
該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本
身
來
負
擔
。
因
為
公
民

館
是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依
自
己
的
意
願
，
為
了
自
己
的
緣

故
而
設
置
的
，
所
需
經
費
理
所
當
然
是
靠
鄰
里
(
村
)
鎮

民
提
供
出
來
的
。
財
力
來
源
大
都
來
自
一
般
鄰
里
(
村
)

鎮
費
以
及
寄
附
金
，
其
他
如
慶
會
、
農
業
實
行
組
合
及
其

產
業
團
體
的
資
金
，
公
民
館
本
身
業
務
運
作
的
盈
餘
，
或

接
受
當
地
產
業
團
體
的
補
助
金
等
。

L
H
吹
民
鐵
線
持
會

如
果
單
靠
徵
收
一
般
鄰
里
(
村
)
鎮
費
來
維
持
公
民

館
有
困
難
的
情
況
下
可
以
組
成
公
民
館
維
持
會
，
爭
取
對

公
民
館
有
熱
忱
且
願
一
意
支
持
的
者
也
是
一
種
方
法
。
還
有

，
完
全
不
依
賴
鄰
里
(
村
)
鎮
的
一
般
預
算
，
也
可
以
以

特
別
會
計
的
方
法
採
獨
立
收
吏
，
如
此
更
能
顯
示
出
公
民

館
自
治
色
彩
。

公
民
館
業
務
的
經
營
者
包
括
公
民
館
管
理
者
由
鄰
里

(
村
)
鎮
長
來
擔
任
，
經
營
主
體
是
公
民
館
委
員
會
，
業

務
執
行
者
是
公
民
館
長
及
公
民
館
職
員
，
也
就
是
說
全
鄰

里
(
村
)
鎮
民
都
可
以
來
參
與
公
民
館
的
經
營
。

扎
扎
官
民
館
管
理
者

公
民
館
是
一
該
鄰
里
村
鎮
的
建
築
物
是
公
共
設
施
，
由

一
該
鄰
里
村
鎮
長
來
接
管
是
必
然
的
結
果
。

dh
告
民
織
委
員
會

公
民
館
委
員
會
的
構
成
是
經
營
公
民
館
一
件
很
重
要

的
事
，
因
為
公
民
館
的
經
營
主
體
是
反
映
全
體
鄰
里
(
村

)
鎮
民
的
意
願
之
故
，
公
民
館
委
員
會
委
員
的
選
任
方
法

是
由
全
體
一
該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中
選
舉
產
生
為
原
則
。

扎
扎
吹
民
館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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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民
館
長
是
由
公
民
館
委
員
會
選
出
或
自
委
員
會
推

薦
決
定
或
由
該
鄰
里
(
村
)
鎮
長
委
任
。
自
高
中
校
長
，

中
小
學
校
長
、
圖
書
館
館
長
兼
任
亦
可
，
或
由
民
間
推
選

德
高
望
眾
者
來
擔
任
亦
可
。
任
期
大
約
一
年
，
以
不
影
響

其
主
要
任
務
為
原
則
。

扎
扎
吹
民
館
臨
員

公
民
館
必
讀
設
置
專
任
職
員
稱
呼
主
事
，
如
果
由
於

人
事
經
費
編
列
困
難
可
請
學
校
的
教
職
員
、
圖
書
館
職
員

、
農
A聞
自
技
術
員
兼
任
亦
可
。
其
他
如
委
託
團
體
中
的
幹
部

、
有
學
識
者
，
臨
時
講
師
，
或
是
高
中
大
專
生
以
及
正
在

一該
地
探
遊
的
有
學
問
者
，
都
可
以
充
分
的
運
用
，
請
求
他

們
的
協
助
。

六
、
如
何
籌
備
公
民
館

公
民
館
是
一
種
文
化
設
施
、
也
是
凝
聚
公
民
精
神
之

所
在
。
即
使
公
民
館
的
設
備
不
濟
全
、
但
若
能
得
到
全
體
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的
向
心
力
、
也
不
塊
是
有
成
就
的
公
民

的
詣
。因

此
我
們
不
需
要
幻
想
公
民
僅
建
築
物
要
如
何
的
宏

偉
，
我
們
只
要
利
用
旺
有
的
資
源
如
學
校
、
圖
書
館
、
公

會
堂
、
道
場
、
寺
廟
、
工
場
宿
舍
等
居
民
容
易
聚
集
的
地

方
即
可
，
將
它
們
合
併
為
公
民
館
或
其
分
館
皆
可
。

七
、
為
什
麼
要
建
設
公
民
館

起
初
只
是
二
、
三
個
有
志
之
士
為
了
振
興
地
方
走
向

民
主
化
，
建
設
新
日
本
為
目
的
提
議
設
立
公
民
館
、
然
而

公
民
館
的
設
置
首
先
需
要
建
築
物
和
經
費
，
除
非
完
全
得

到
鄰
里
(
村
)
鎮
民
的
支
持
與
認
同
，
才
有
辦
法
進
行
，

因
此
那
時
就
先
成
立
了
鄰
里
村
鎮
政
治
懇
談
會
，
等
到
大

家
對
公
民
館
有
充
分
的
認
識
和
高
度
設
置
的

一意
願
達
成
協

議
就
開
始
網
羅
鄰
里
(
村
)
鎮
長
、
議
員
、
農
會
幹
部
、

學
校
校
長
、
青
年
團
團
長
以
及
其
他
與
政
治
、
產
業
、
教

育
、
文
化
等
有
關
之
幹
部
、
積
極
成
立
公
民
館
設
置
準
備

委
員
會
。公

民
館
設
置
準
備
委
員
會
決
定
公
民
館
的
規
模
大
小

、
需
要
多
少
經
費
資
金
來
源
、
去
民
館
經
營
主
體
公
民
館

委
員
會
如
何
產
生
、
是
選
舉
亦
或
推
薦
等
、
巨
細
彌
遺
事

物
都
必
讀
做
徹
底
的
討
論
，
然
後
還
必
讀
依
據
地
方
自
治

制
的
規
定
，
擬
訂
公
民
館
設
置
及
管
理
條
例
，
對
於
公
民

館
設
置
的
目
的
及
其
位
置
、
管
理
方
法
、
經
營
方
式
、
公

民
館
委
員
會
的
構
成
、
任
務
等
都
有
規
定
。
註
四

公
民
館
對
推
動
社
會
教
育
有
很
大
的
作
用
，
因
為
它

是
住
民
可
以
自
由
利
用
的
地
方
、
是
住
民
集
團
活
動
的
據

點
，
對
住
民
而
言
是
一
所
自
己
的
大
學
，
也
是
住
民
文
化

創
作
的
廣
場
。
因
此
，
住
民
不
僅
是
公
民
館
的
利
用
者
及

活
用
者
，
更
是
改
進
公
民
館
設
施
內
容
的
行
政
決
定
者
，

像
這
樣
完
全
由
住
民
自
己
培
育
自
己
建
設
的
公
民
館
，
才

能
產
生
強
烈
的
認
同
與
連
帶
感
，
使
社
會
教
育
落
實
於
基

層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職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社
會
福
利
科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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